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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法律廉政、財經廉政 

科 目：公務員法概要（包括任用、服務、保障、考績、懲戒、交代、行政中立、利益衝突迴避與

財產申報） 

李豪老師 

 

一、A 酒店修繕工程經 T 市政府工務局認定為新違建，阻礙消防通道、危害公共安全，於業主未

依期限自行拆除後，依排定日程並通知業主，由該局專門委員甲（簡任第十職等）帶隊，率領

主管科長乙（薦任第九職等）、技正丙（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及工程隊前往拆除。業主

請託市議員丁、戊到場關切，並有一群道上黑衣兄弟在旁助陣阻擋，交涉拆除過程中，技正丙

與業主方發生肢體衝突而受傷，專門委員甲與科長乙商議後，決定暫緩拆除作業。事後，工務

局認為甲、乙未妥為事前規劃、執行公務不力，年終考績給予乙等及其他人事作為。試依公務

人員相關法令回答下列問題：（25分） 

甲決定暫緩拆除作業，是否有法令上之理由？ 

乙不服年終考績決定，得如何請求救濟？ 

機關長官將乙、丙職務對調，是否適法？ 

丙向法院自訴業主傷害及賠償，工務局應否同意丙之訴訟協助請求？ 

為如期完成拆除作業，保障丙執行職務之安全，工務局應預為規劃何種保護作為？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公務人員保障法工作條件之保障，救濟程序。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0、22、25 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8 條、公務

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命中特區》：114年版次/AH10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第十章保障制度 P10-21~P10-30 

【擬答】 

本題主要涉及公務人員考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等相關規定，茲依題意分

別說明如下。 

甲得依保法障第 20條規定暫緩拆除 

查保障法第 20 條規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現場長官認已發生危害或明顯有發生危害

之虞者，得視情況暫時停止執行。 

本題所示拆除過程中有黑道兄弟助陣阻擋，丙與業主發生肢體出突而受傷，甲為現場最高

職務人員，是以，甲屬前開保障法第 20 條所稱現場長官，丙受傷屬已發生危害，有黑道

兄弟助陣阻擋可認有明顯有發生危害之虞。 

綜上，甲得依保法障第 20條規定，暫時停止執行職務。 

乙得依保障法第 25條規定提起復審以資救濟 

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109年 10月 5 日公保字第 1091060302

號函所附人事行政行為一覽表函知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就公務人員對於機關

作成之年終考績乙等，認屬行政處分。 

次查保障法第 25 條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以下均簡稱原處分機

關）所為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復審。 

本題中 T 市政府工務局認乙執行公務不力，其年終考績給與乙等，乙得依前開保障法第

25條規定及保訓會 109 年 10月 5日函意旨，向保訓會提起復審以資救濟。 

工務局機關長官將乙、丙職務對調，與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18 條未合，

並程序上須符合公務人員陞遷法（以下簡稱陞遷法）規定 

查任用法第 18條第 1 項第 3款規定，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除自願者外，以調任

低一職等之職務為限，均仍以原職等任用，且機關首長及副首長不得調任本機關同職務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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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外之其他職務，主管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副主管或非主管，副主管人員不得調任本

單位之非主管。次查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2項規定，本法第 18條第 1項第 3款所稱

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為限，指擬任職務之最高列等較原任職務之最高列等低一職等時，

始得予調任。所稱同職務列等之職務，指職務列等相同或職務之最高列等相同之職務。所

稱本單位之非主管，包括本單位內次級之主管及副主管職務。 

本題中乙為主管科薦任第 9職等科長，丙為主管科薦任第 8職等至第 9職等技正，如將乙、

丙 2人互調，就 2人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丙與乙互調，丙任主管科薦任第 9職等科長，屬陞遷法第 4條所定陞任主管職務，應依

陞遷法第 5 條第 2 項及第 9 條規定辦理甄審，方可陞任薦任第 9 職等科長職務；惟 T

市政府工務局科長職務如屬陞遷法第 10 條所定一級單位主管職務，則可免經甄審，由

機關首長逕行核定。 

乙與丙互調，任主管科薦任第 8職等至第 9職等技正，因乙原職務與擬任職務最高列等

相同，非屬同官等內降調低職等職務，無須乙同意，就此部分尚屬適法；惟薦任第 8

職等至第 9職等技正與薦任第 9職等科長，二職務屬同單位之主管與非主管，故乙調任

惟同單位之非主管，與前開任用法第 18條第 3項規定未合。 

工務局應同意丙之訴訟協助請求 

查保障法第第 22 條規定略以，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服務機關應輔助其延聘律

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律上之協助。涉訟係因公務人員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應不予輔

助；如服務機關已支付涉訟輔助費用者，應予追還。次查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22條第 1項所稱涉訟，指依法執行職務，而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

所稱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指在民事訴訟為原告、被告或參加人；在刑事訴訟偵查程

序或審判程序為自訴人、告訴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本題中丙因執行拆除業務，與業主方發生肢體衝突而受傷，應屬依法執行職務涉訟，就題

目所示尚無故意或重大過失，丙向法院自訴業主傷害及賠償，在民事訴訟為原告，刑事訴

訟偵查程序或審判程序為自訴人，故工務局應依保障法第 22 條規定，同意丙之訴訟協助

請求，包含服務機關為公務人員延聘律師，提供法律諮詢、文書代撰、代理訴訟、辯護、

交涉協商及其他法律事務上之必要服務，或公務人員自行延聘律師後，向服務機關申請涉

訟輔助。 

工務局可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下簡稱安衛辦法）規定預為規劃保護作為 

查安慰辦法第 3條規定略以，本法第 19條規定各機關提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

生防護措施，指各機關對公務人員基於其身分與職務活動所可能引起之生命、身體及健康

危害，應採取必要之預防及保護措施，包括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

之預防。 

次查安衛辦法第 15 條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應採取下列防

護措施： 

依業務需要加強與當地警察機關聯繫。 

提供適當之安全防護措施，必要時，得依規定洽請當地警察、消防及衛生機關派員隨護

或提供防護器具。 

對執行特殊職務公務人員之職務、姓名、相片等個人資料應予以保密。必要時，並提供

隱密之工作場所。 

經常注意民情輿論，適時疏導民怨。其有因民眾非理性抗爭而遭受侵害之虞時，應立即

請當地警察機關派員處理。 

建立安全及衛生防護通報系統及公務人員緊急聯絡人名冊。 

其他必要之防護措施。 

為如期完成拆除作業，工務局可依前開安衛辦法第 15 條規定，洽請當地警察、消防及衛

生機關派員隨護或提供防護器具，並公務人員之職務、姓名、相片等個人資料應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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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人員甲為地方特考三等經建行政類科考試及格分發任用，現任某區公所經建課課長，有人

匿名檢舉其於 111年 11月取得加拿大國籍，經人事單位於同年 12月 10日查證屬實。試問：（25

分） 

服務機關應如何處理？ 

取得加拿大國籍後的職務行為效力如何？服務機關應否追還甲取得加拿大國籍後的年終及

考績獎金？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基本的雙重國籍處理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及銓敘部 96 年 12 月 18 日部法二字第

0962864756 號令 

《命中特區》：114年版次/AH10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第五章任用制度 P5-11~P5-10 

【擬答】 

雙國國籍屬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28 條所定不能被任用的消極資格。公務人

員之任用，必須合乎一定的任用條件，因此如欲被任用為公務人員，除須具備積極資格條件外，

亦不能同時具有消極任用資格條件，否則一樣被摒除於任用門檻之外。就消極任用資格而言，

其目的即在於過濾不適格者，使其無法進入國家權力運作體系。 

服務機關應依任用法第 28條第 4項規定，將甲免職 

查任用法第 28條第 1 項及第 4項規定略以，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不得任用為公

務人員，但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公務人員於任用後，有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10款情事之一，應予免職；有第 11 款情事者，應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任用後

發現其於任用時有第 1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撤銷任用。 

次查任用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前項第 2 款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無法完成

喪失外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係因該外國國家法令致不得放棄國籍，且已於到職前依規

定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出具書面佐證文件經外交部查證屬實，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並

以擔任不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為限。 

復查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6條之 1，本法第 28 條第 2項所定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

關及職務如下：一、下列機關各職務： 總統府。（二）行政院。 立法院。 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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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及所屬機關。 外交部及所屬機關。 國防部及所屬機關。 經濟部及所屬國際貿易

局、投資審議委員會。 數位發展部及所屬資通安全署。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大

陸委員會及所屬機關。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

關。 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機關。 內政部移民署。 法務部調查局及所屬機關。二、依

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第二條所定須辦理特殊查核之職務。三、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定有國家機密核定權責人員之職務。四、報經行政院核

定，設置駐（境）外機構辦事之職務。 

本題中甲現任某區公所經建課課長，於 111 年 11 月取得加拿大國籍，於同年 12 月 10 日

查證屬實，屬前開任用法第 28 條規定，任用後有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情事之情形，雖某

區公所經建課課長非屬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所稱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

惟甲亦非屬外國國家法令致不得放棄國籍，且已於到職前依規定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出

具書面佐證文件經外交部查證屬實者，故服務機關應依任用法第 28 條第 4項規定，將甲

免職 

甲取得加拿大後之職務行為有效，甲取得雙重國籍後的年終及考績獎金毋庸追還 

查任用法第 28條第 5 項規定，前項人員任職期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效力；業已依規定

支付之俸給及其他給付，不予追還。但經依第 1項第 2款情事撤銷任用者，應予追還。 

次查銓敘部 96年 12 月 18日部法二字第 0962864756 號令規定略以，公務人員依任用法第

28條規定應予免職者，其免職應溯自各該款情事發生之日起生效。 

本題中甲取得加拿大後之職務行為有效；本題中甲屬任用後有不得任用情事免職者，免職

生效日溯自取得雙重國籍之日，非屬任用時有不得任用情事而撤銷任用者，是以，甲免職

生效日至甲接獲免職令任職期間，雖未具公務人員身分，惟其於任職期間具有工作事實，

爰依任用法第 28條第 5項規定，不予追還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其他給付。 

 
三、某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甲（政治任命）、專門委員乙（機要人員任用）、里幹事丙（委任第五

職等）及里長丁，因公園修繕工程合謀收取回扣，經偵辦、起訴、審理及各判處有期徒刑若干

年，皆未獲緩刑。嗣後，市長應市議會要求，同意全案移送懲戒，試問：（25 分） 

移送程序為何？ 

是否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3地方特考） 

共7頁 第5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乙、丙得各適用何種懲戒處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懲戒程序、刑（行）懲併罰、機要人員＝公務人員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公務員懲戒法第 9、22、23、24條 

《命中特區》：114年版次/AH10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第九章懲戒制度/P9-19~9-23 

【擬答】 

公務員懲戒制度之目的在於貫徹公務紀律，維護人民對政府執法之信賴，我國目前定有公務員

懲戒法（以下簡稱懲戒法）。 

移送程序 

懲戒法第 23條規定：「監察院認為公務員有第 2條所定情事，應付懲戒者，應將彈劾案連

同證據，移送懲戒法院審理。」第 24條第 1項規定：「各院、部、會首長，省、直轄市、

縣（市）行政首長或其他相當之主管機關首長，認為所屬公務員有第二條所定情事者，應

由其機關備文敘明事由，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但對於所屬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於薦

任第九職等以下之公務員，得逕送懲戒法院審理。」次查監察法第 6 條規定：「監察委員

對於公務人員認為有違法或失職之行為者，應經 2人以上之提議向監察院提彈劾案。」同

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彈劾案經提案委員外之監察委員 9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成立後，

監察院應即向懲戒機關提出之。」 

本題中甲為政務人員、乙為機要專門委員，應由其機關備文敘明事由，連同證據送請監察

院審查，彈劾案成立後，監察院應將彈劾案連同證據，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丙為委任第 5

職等里幹事，得逕送懲戒法院審理。 

判處有期徒刑，並移付懲戒，未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 

查懲戒法第 22條第 2 項規定，同一行為已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者，仍得予以懲戒。其

同一行為不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者，亦同。 

我國懲戒制度係實體法上採「刑（行）懲併罰」原則，原因如下： 

性質不同，處分機關迥異，且公務員之違法行為，除刑事責任外，尚有行政責任。 

公務員懲戒係採取刑（行）懲併罰原則，同一行為若已受刑罰或行政罰處罰者，仍得再

予懲戒。縱公務員應受懲戒之行為係受免刑、無罪、免訴、不受理之判決，或經不起訴、

緩起訴處分者，亦同。 

懲戒罰係為維持公務員紀律；刑罰則為犯罪行為之處罰；行政罰係為維持行政秩序，對

於違反行政法規義務之處罰，三者性質上不同。 

乙丙得各適用懲戒法第 9條所定懲戒處分 

查懲戒法第 9條規定略以，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一、免除職務。二、撤職。三、剝奪、

減少退休（職、伍）金。四、休職。五、降級。六、減俸。七、罰款。八、記過。九、申

誡。休職、降級、記過之處分於政務人員不適用之。 

本題中乙為機要專門委員、丙為委任第 5職等里幹事，得適用一、免除職務。二、撤職。

三、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四、休職。五、降級。六、減俸。七、罰款。八、記

過。九、申誡。之懲戒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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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應 112年地方特考四等一般行政類科考試及格，分發某鄉公所任用，目前尚於試用期間，經

檢舉有性騷擾女同事之嫌疑，服務機關應如何處理？（25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公務人員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人事法令中有關性騷擾的處理。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性別工作平等法、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性騷擾案件

申訴處理作業流程指引、公務人員陞遷法 

《命中特區》：114 年版次/AH100/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第六章陞遷制度-陸、不得陞遷的

規定、第八章考績制度-八、考列丙等規定 

【擬答】 

因應社會性騷擾案件頻傳，掀起一連串「Me Too」運動，行政院於 112 年 7月 13日通過《性

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法案名稱改為《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

等「性平三法」修正草案（同月底立法院三讀通過），以被害人保護為中心，目標為強化「有

效」打擊加害人的裁罰處置、完備「友善」被害人的權益保障及服務、建立專業「可信賴」的

性騷擾防治制度。 

公務人員亦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工法） 

查性工法第 2 條規定略以，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 32

條之 1、第 32條之 2、第 33條、第 34條、第 38 條及第 38條之 1之規定，不適用之。公

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3 年 3 月 7 日總處培字第 1133021692 號函發布「行政院所屬中央

及地方各機關（構）性騷擾案件申訴處理作業流程指引」，適用範圍包含公務人員遭受性

工法第 12條所定之性騷擾。 

服務機關之處理 

依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性騷擾案件申訴處理作業流程指引規定，機關非因接

獲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如聽聞、接獲檢舉、陳情等）： 

釐清及查證相關事實 

已知疑似被害人，應優先聯繫疑似被害人瞭解案情。 

已知疑似行為人、被害人未明，仍宜進行適時之處理，並建議機關得依實務狀況判斷或

諮詢申訴處理單位之專業人士給予建議。 

行為人、被害人均未明，仍應就已知訊息進行必要之事實釐清及查證，倘遇檢舉內容不

完備，仍應詳實紀錄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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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過程仍應注意保密，可參考機密文件之作法（如相關文書足資辨識身分之資料以代碼

處理等）。惟如何妥善保密義務屬實務運作之細節，請機關視個案妥為處理。 

進行權益告知，並依被害人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告知被害人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例如：依性工法提起申訴、對行為人請求民

事損害賠償、提出刑事告訴等）。 

協助被害人保留相關證據（注意即時性、不過度訪談及實質調查，避免影響正式申訴調

查程序及重複詢問）。 

瞭解被害人不願提起申訴之原因，給予正向心理支持，降低焦慮及防衛心理，協助其提

起申訴。 

適度調整工作：機關視案件情形適度調整相關人員之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如業務內容調

整、座位調動、一定行為之禁止、居家辦公等），避免被害人持續處於敵意性、脅迫性或

冒犯性的工作環境。 

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法律或相關諮詢管道、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

要之服務。 

初步處理得情形提報申訴處理單位，就本案之後續處理方式進行討論。 

強化機關防治措施：依個案情形，檢討精進現行機關之性騷擾防治措施，避免再有類似個

案情形（如：主管性騷擾敏感性訓練、發現身邊疑似案件之處理訓練、對案件情境加強宣

導等）。 

服務機關亦可為其他人事行政行為 

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6 條規定：「公務員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

譽之行為。」第 23條規定：「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戒或懲

處……。」性騷擾如經查證屬實，服務機關可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予以申誡、記過、記

大過，並列為年終考績之評分依據。 

依銓敘部 109年 8月 14日部法二字第 1094963072號函規定，對他人為性騷擾，情節嚴重，

建議考列丙等。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規定，最近一年內因對他人為性騷擾或跟蹤騷擾，致平時考核曾

受記過一次以上之處分，不得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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